北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监督抽检
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市局在组织开展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检出我区1家食品经营单位产品不合格，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北戴河区金凯宝尊超市便利店抽检的生姜不合格
（一）、抽检的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9]2025年6月24日，我局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接到由河北智德检验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NO：ZD2025SP22295的检验报告称2025年5月22日在北戴河区金凯宝尊超市便利店抽检的生姜检查项目噻虫胺、噻虫嗪判定结果为不合格。
（二）、原因排查情况
经调查，当事人于2025年5月22日在海港区东港镇的秦皇岛菜乐汇商贸有限公司采购了生姜，当事人在进货时查验了供货方的营业执照、销售凭证、检验报告复印件等，其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并能说明进货来源。
（三）、企业整改情况
当事人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立即对同批次的生姜进行自查，发现同批次生姜全部售出，张贴公告，召回已销售生姜。同时加强食品安全法的法律法规学习，落实主体责任，认真履行索证索票义务。
（四）、行政处罚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销售噻虫胺、噻虫嗪超过标准的食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之规定，构成经营农药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食品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在进货时已经按规定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留存了相关材料复印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经营的生姜中噻虫胺、噻虫嗪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并能说明进货来源，由于农药残留超标并非属于通过日常查验可以发现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免予处罚的情形，我局于2025年8月28日下达了不予处罚决定书。
（五）、通报移送情况
[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0]由于当事人所购进不合格生姜的销售商户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不属于我局管辖。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8月25日将案件线索移送至秦皇岛市海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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